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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征求
《浙江省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考核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的函

各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：

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重

点任务之一，已纳入浙江省打赢蓝天保卫战 2020 年考核内

容。根据《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大气污染防治办公室关

于印发<浙江省打赢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工作计划>的通知》

评分规定，即“完成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任务的得 1 分，

发现 1 座新建违规露天矿山的扣 2 分”的要求，我们研究起

草了《浙江省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考核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，现征求你们意见，请代向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征求意

见，于 7 月 24 日前将意见建议汇总后书面反馈至省自然资

源厅矿业权处（需盖公章）。

联系人：毛伟利 电话：0571-88877887
邮 箱：448684298@qq.com
地 址：杭州市西溪路 118 号，省自然资源厅。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

2020年7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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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考核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加快推进全省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，强化工作考

核，确保整治成效，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

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意见的函》

（自然资办函〔2019〕819 号）、《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

大气污染防治办公室关于印发<浙江省打赢蓝天保卫战 2020

年工作计划>的通知》（浙大气办〔2020〕1 号）、《浙江省露

天矿山综合整治实施方案》（浙自然资发〔2019〕33 号）等

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有露天矿山综合整治任务的有关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持证矿山、废弃矿山、违法违规开采

点的整治工作整体推进情况及目标完成情况，相关指标考核

赋分详见附件。

三、考核方式和程序

（一）考核方式。考核工作采取县（市、区）自评、设

区市考评、省厅考核的方式。

（二）考核程序

1.县（市、区）自评。相关县（市、区）根据本办法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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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的考核指标开展总结自评，并进行自评打分，于 2020 年 7

月底前将自评结果、打分依据（相关证明材料）、自评报告

报至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。

2.设区市考评。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对各县（市、区）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总体完成情

况进行考评，于 2020 年 8 月底前将全市考评结果及整治情

况总结报告报至省自然资源厅和省生态环境厅。

3.省厅考核。省自然资源厅和省生态环境厅对各设区市

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总体完成情况进行考核。考核结果与

浙江省打赢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完成情况挂钩。

四、考核结果

根据《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大气污染防治办公室关

于印发<浙江省打赢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工作计划>的通知》

（浙大气办〔2020〕1 号）规定，设区市露天矿山综合整治

工作考核得分在 90 分（含）以上的，本设区市打赢蓝天保

卫战 2020 年完成情况得 1 分；考核得分在 70 分（含）-90

分的，完成情况得 0.5 分；考核得分低于 70 分的，完成情

况为 0 分。本设区市内发现 1 座新建违规露天矿山的，打赢

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完成情况扣 2 分。

附件：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考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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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考核表

基本指标 具体指标
指标

分值
评分标准 得分

（一）

工作整体

推进情况

（20 分）

1.工作协调机制

建立情况
5 分

建立以政府领导为组长的

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机

制，得 3 分。

召开整治工作推进会，责任

落实到位，得 2 分。

2.实施方案编制

情况
5 分

已制定县域露天矿山综合

整治实施方案，得 3 分。

方案翔实，目标清晰，措施

可行，得 2 分。

3.整治进展报送

情况
5 分

“一矿一档”建立排查整治

台账，得 1 分。

按时报送整治进展信息，得

2 分，出现 1 次未按时报备

情况的，扣 1 分。

整治信息数据准确，得 2 分，

任一月份任一类型矿山整

治数据退回率高于 10%，扣

2 分。

4.监督检查

情况
5 分

建立露天矿山日常巡查制

度，每月巡查比例不低于

50%，巡查记录完整，得 2
分。

开展露天矿山综合整治部

门联合监督检查，检查记录

完整，及时通报监督检查情

况，及时下发整改意见，得

2 分。没有开展监督检查扣

2 分，检查中发现弄虚作假

的，扣 5 分。

露天矿山综合整治相关信

息在政府网站公示，接受社

会监督，得 1 分。

5.舆论宣传

情况（加分项）
5 分

在主要媒体刊发或播出新

闻报道的，每次得 1 分，最

高不超过 5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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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指标 具体指标
指标

分值
评分标准 得分

（二）

整治目标

完成情况

（80 分）

6.整治工作完成

率
50 分

整治工作完成率达 100%的，

得 50 分；低于 50%的，得 0
分；50%-100%之间的（含

50%），按比例得分。

7.整治工作完成

标准
30 分

废弃矿山按计划开展生态

修复工作；列入《浙江省废

弃矿山生态修复三年专项

行动实施方案》内的废弃矿

山，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完成

修复任务；扬尘抑制成效明

显；交工验收的废弃矿山建

立销号制度；交工资料和验

收报告齐全。得 5 分。

持证矿山落实“边开采、边

治理”要求；按规定程序开

展绿色矿山建设；按照环境

影响报告书及批复、矿山地

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

案开展生态修复；矿容矿貌

整洁规范；污染物治理达到

相关规定标准。得 5 分。

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开采行

为，发现一起查处一起，违

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，

得 5 分。

建立露天矿山综合整治长

效机制，制定出台符合本地

实际、切实可行的政策措

施，得 5 分。

新设建设项目采矿权按照

浙自然资规〔2019〕4 号文

件要求，严格做到“立项先

行，规划管控，环评前置，

设置合理”，得 10 分，不符

合要求的，扣 10 分。

发现 1 座新建违规露天矿山的，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一票否决！

综 合 得 分




